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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1.“江南人才-浙大服务中心”系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在

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设立的驻点办事机构，专门为浙江大学人才派遣

员工提供入职、薪酬发放、社保缴纳、档案及户籍管理、协助培训考

核等全过程的服务工作。 

2.为了便于人才派遣员工了解人才派遣有关政策以及相关手续

办理流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，结合浙江大学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手册。 

3. 如果有任何疑问、问题或建议，请与我们联系。电话：88208563、

88206704、88208963、88981643。 

4.本手册也可上网查阅：http://hr.zju.edu.cn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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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才派遣指南 

    第一条  人才派遣单位是指依法经过劳动行政部门行政许可，依

法办理过相应公司登记的机构。本手册所涉及的人才派遣单位是杭州

市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。 

第二条 人才派遣单位是劳动合同法所称用人单位，应当履行用

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。 

人才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

动合同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。 

人才派遣单位可以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约定试用期。人才派遣单

位与同一被派遣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。 

人才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，除应当载明劳动

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，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

以及派遣期限、工作岗位等情况。 

第三条  人才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如实告知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、应

遵守的规章制度以及人才派遣协议的内容； 

（二）建立培训制度，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上岗知识、安全教育

培训； 

（三）按照国家规定和人才派遣协议约定，依法支付被派遣劳动

者的劳动报酬和相关待遇； 

（四）按照国家规定和人才派遣协议约定，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

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并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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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督促用工单位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安

全卫生条件； 

（六）依法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； 

（七）协助处理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纠纷； 

（八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四条  人才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人才派遣协议支

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。 

第五条 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与人才派遣单

位确定派遣期限，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人才派遣协

议。 

第六条  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向被派

遣劳动者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，不得歧视被派遣劳动者。 

第七条  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执行国家劳动标准，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； 

（二）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； 

（三）支付加班费、绩效奖金，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； 

（四）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； 

（五）连续用工的，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。 

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。 

第八条  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

利。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，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

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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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人才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依法

参加或者组织工会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 

第十条  被派遣劳动者可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

八条的规定与人才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。 

第十一条  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，人

才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，用工单位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

查核实工作。 

被派遣劳动者在申请进行职业病诊断、鉴定时，用工单位应当协

助处理职业病诊断、鉴定事宜，并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、鉴定所需的

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危害接触史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

等资料，人才派遣单位应当提供被派遣劳动者职业病诊断、鉴定所需

的其他材料。 

第十二条  被派遣劳动者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工单位，
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被派遣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 3 日通知用工单位，

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用工单位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通知解除劳动合同

的情况及时告知用人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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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办理流程 

2.1 入职流程 

    1.拟聘用人员先上“浙江大学聚贤纳才”网，在“求职者登录”

页面注册，经用工单位审核通过后，办理入职手续。 

    2.在“浙江大学聚贤纳才”网填写并下载《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

工录用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录用登记表》）一式两份，《浙江大学

人才派遣员工经费使用审批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经费审批表》）一式三

份，《人才派遣员工工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协议》）一式四份，

以上表格由用工单位审批后携带相关材料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

办理相关手续。办理入职手续需提供材料： 

    ①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； 

    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三张(正反面)； 

    ③户口簿本人页、住址页复印件各二张； 

    ④应届生需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张； 

    ⑤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复印件一张； 

    ⑥人才派遣员工工作协议； 

    ⑦提供杭州银行借记卡（一类卡）复印件一份，并在空白处注明

卡号和姓名。 

    3.如系应届毕业生，用工单位下载填写《人才派遣员工签订毕业

生就业协议联系函》，加盖公章后，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签订

毕业生就业协议。 

4.持用工单位审核好的《录用登记表》、《经费审批表》及政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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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（原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社区开具的政审材料，派出所开具的无犯

罪记录证明均可；应届生凭毕业院校盖章的就业推荐表、毕业证、学

位证），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办理劳动合同。 

注：《经费审批表》应由学院相关负责人正确填写时间、金额并

签字；经所在学院人事处审核；再经专项经费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审

核签字并盖章，再到行政服务办事大厅计财处窗口或纳米 B 楼基金会

财务处冻结费用。 

5.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（一式四份），员工本人、用工单位、江南

公司各执一份，一份存入员工档案。 

6.合同签订完成后可至行政服务办事大厅校园卡中心办理校园

卡，并至浙江大学图书馆开通图书馆功能。 

2.2 薪酬发放 

2.2.1 薪酬设定 

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工的薪酬根据各用工单位包干经费确定。 

2.2.2 发放 

每月按用工单位约定时间发放工资，缴纳险金。每月 12日前办

结的，可当月起发，否则下月补发。 

2.2.3 续费 

①下载《经费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填写个人相关信息。由项

目负责人或学院相关负责人正确填写续签合同（时间、续费金额）并

签字；由所在学院人事处老师审核并签字盖章；由专项经费相关主管

部门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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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②到行政服务办事大厅计财处窗口或纳米 B 楼基金会财务处冻

结费用，并由财务收取《经费审批表》一份。 

    ③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递交《经费审批表》一份，并办理

续签手续。 

2.2.4 调薪 

调薪可于合同期满续费时或每年 12 月份提出申请。填写《经费

审批表》，勾选“调薪”一栏并填上新一期的工资标准，经院系审核

盖章后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办理。 

如有批量员工的调薪申请或其他特殊薪酬变动要求，可自行设定

申请表格式，由主管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交至江南公司-浙

大服务中心。 

2.3 离职流程 

2.3.1 申请 

员工离职，提前一个月向用工单位提出申请。经用工单位同意后，

下载并填写《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工离职申请审核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离

职审核表》）、《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单》（以下简

称《离职办理单》）。 

2.3.2 办理离职 

离职人员请于当月持完整填写并由用工单位审核同意、负责人签

字盖章的《离职审核表》和《离职办理单》，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

中心办理离职离校手续。 

2.3.3 通告离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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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员工离职离校（含擅离），各用工单位应及时将该员工离职情

况书面告知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，并凭院系部门审批通过的《离

职审核表》办理相关手续。 

如因未及时告知而产生的一切员工工资社保等费用，由用工单位

承担。 

2.4 续聘流程 

2.4.1 申请 

合同到期前 1 个月，个人可向用工单位提出续签合同申请。经用

工单位同意后，下载填写《经费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到江南公司

-浙大服务中心办理。 

2.4.2 经费审批 

经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审批后到行政服务办事大厅计财处办

理经费使用冻结手续。 

2.4.3 续签 

持计财处审批同意后的《经费审批表》到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

心签订新一期劳动合同，并与用工单位签订新一期工作协议。若经费

无需冻结，则凭人事处审核并盖章的《经费审批表》签订劳动合同。 

2.5 退休流程 

人才派遣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,可向用工单位提出退休申请。

符合退休条件的，经用工单位批准办理退休手续。持用工单位审批同

意并盖章的《离职审核表》至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。 

具体办理流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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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确认人事档案的存放地； 

    2.打印所有工作参保证明，并确定交险年费； 

    3.如员工存在异地缴费，需员工本人在签订协议前办理好转移接

续手续； 

    4.签订《退休三方协议书》，由本人签字，并由用工单位负责人

审批； 

    5.员工提供退休办理所需相关材料至江南公司-浙大服务中心办

理退休手续，所需材料如下： 

    ①身份证复印件 2 份、一寸照 4张。  

    ②户口本首页、本人页复印件各 2 份。    

    ③居住地社区开具的居住证明（居住地调查表）原件复印件各 1

份。   

    ④银行卡号复印件一份（杭州开户的工行、农行、杭州银行、邮

政储蓄银行、农村信用社均可）。  

    ⑤其余相关表格可以来窗口填写，包括退休审批核定表、社会化

管理服务信息表、退休联办表等。 

    6.由浙大服务中心办理养老退休及档案社会化管理手续（详见

《退休三方协议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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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员工须知 

3.1 养老保险须知 

1.城镇企业员工养老保险由单位根据相关政策进行缴纳，员工个

人缴费部分由个人承担。到达政策规定条件可享受相应待遇。 

    2.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，开始采用“员工基本养老保险电子手

册”。 

    3.自 2010 年 1月 1 日开始，中断缴费人员的养老保险不得提前

支取。 

    4.2014年 1 月起，外地员工离职（不在杭州继续就业），离职

次月 25 日后，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到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（清

吟街 123号）打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。 

3.2 医疗保险须知 

符合杭州医疗保险待遇员工可持本人市民卡（非杭州地区户口为

社保卡）、证历本在杭州市医疗定点机构就诊或配药。 

1.办理市民卡或社保卡，请直接拨打 96225到就近点办理。 

    2.地户籍在杭缴纳医保，未办理医保转移手续，或在市区参保前

12 个月未在其他统筹地连续正常参加员工医保的参保人员，须在市

区连续缴费满 6个月后，方可享受员工医保待遇。 

    3.参保人员在报销医疗费时，应持本人社保卡、本人银行卡、医

疗费原始发票、医疗费汇总明细单、出院小结、病历等医疗文件（含

复印件）就诊医疗机构等级证明办理。参保人员应在下一结算年度年

底前，办理上一结算年度医疗费报销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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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在杭州因急症住院未带证历本、市民卡（社保卡）的，须在出

院前将证历本和市民卡（社保卡）到医院作登记，进入医保系统结算。 

    5.临时外出期间在当地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医保开支范围的医

疗费按以下规定结算：急诊发生的医疗费，提供急诊证明的，可按规

定结算。（其中，在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省外计划单列市发生的医疗

费，先由个人自理 10%）。非急诊发生的医疗费，先由个人自理 10%，

再按规定结算。（其中，在直辖市、省会城市、省外计划单列市发生

的医疗费，先由个人自理 20%）。 

    6.长住外地 3 个月以上的员工，由单位到我公司办理驻外手续，

可在长住地医保定点医院先自费看病，次年 1 月 15 日前按医保规定

报销。驻外登记 3个月后才能办理撤销手续，享受杭州医保。 

    7.自 2011 年 7月 1 日起，女职工生育医疗费（含门诊、住院）

全部进医保系统结算；女员工在外地生育的，由个人按第 5 条驻外手

续办理。 

    8.医疗报销相关材料包括：身份证、市民卡（社保卡）、病历本、

发票和明细帐单、本人银行卡复印件（注明开户行）、检验报告等；

住院报销还需提供出院小结、医疗机构等级证明；女职工生育医疗报

销还需提供准生证复印件。 

3.3 失业保险申领 

    1.符合享受条件的员工（非本人意愿离职，连续缴纳失业保险

12 个月以上），在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 45 天内申报享受。 

    2.本地户籍凭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复印件；外地户籍凭身份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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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证原件复印件。 

    3.劳动合同与投险时间必须一致，因个人原因造成投险时间与合

同期不一致，引起失业金等不能申领的，后果自负。 

3.4 女工生育申报 

    1.女工生育津贴和女工生育医疗费补贴的申报条件： 

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 12个月且符合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员生育

（包括流产、计划生育手术）次月（上半年生育的当年 7 月以后）至

13 个月内将相关材料报送服务中心，逾期后果自负。 

2.申报所需材料： 

    ①生殖健康服务证（准生证），计划生育手术需结婚证原件复印

件。 

    ②出生证或婴儿死亡证明复印件。 

    ③产妇出院记录或病例记录复印件。 

    3.女工生育医疗费用从 2011 年 7月 1 日起，按医保口径享受待

遇，具体办理流程参见：3.2 医疗保险须知。 

3.5 工伤保险申报 

1.参保员工发生工伤需在发生工伤之日起的 20 天内申报工伤认

定。 

2.工伤认定申请所需材料：身份证复印件、医院诊断证:（原件）、

劳动合同复印件、员工书面事情经过、病历本复印件、认定申请表（需

用工单位盖章）、单位情况说明。 

备注：交通事故还需交通部门出具事故处理单（非本人主要责任）。 



14 / 25 
 

    3.工伤费用申报需提供材料:原始病历、费用报销收据清单、门

诊（相关费用明细）、中医（处方单）。 

3.6 职称办理须知 

凡本人人事档案已转入本公司的派遣（代理）员工，符合各专业

技术职务系列规定学历和任职资历等规定条件，经用工（代理）单位

书面考核鉴定同意，本公司承接初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普通高

校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满考核的办理；承办职称评审、职称考试的申

报资格审核。 

具体规定条件及申报办理流程，请查询杭州市职称系统

（http://hzzcpd.zjhz.hrss.gov.cn/）。 

3.7 户籍办理须知 

    1.普通高校毕业生落户手续：根据杭州市公安局有关通知文件精

神，已与我公司签订就业协议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，可落户在我公

司，也可落户在杭州其他可挂靠的固定住所。办理的前提是档案已到

达我公司，已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并已缴纳社会保险，且户口迁

移证必须注明为我公司。应届毕业生落户截止时间为当年 12 月 20 日

之前。 

    2.已落户我公司集体户籍办理户籍转出手续：持本人身份证到我

公司领取《常住人口登记卡》，到转入地办理落户手续，落户完成持

新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到我公司办理户籍终止手续。 

3.8 离职员工档案接转须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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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与我公司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关系员工，请在停止缴纳养老

保险的次月 13 日后前来我公司办理档案转移手续。（档案转入其他

人才机构或有档案管理权限单位的凭调档函和本人身份证转档。档案

转入就业管理机构的凭户口本和本人身份证转档。）注：有户口关系

挂靠需先行转出。 

3.9 代办社保及公积金关系异地转入转出手续须知 

为了方便派遣代理员工办理“五险一金”关系异地转移手续，江

南公司推出代办个人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关系异地转入转出手续

服务。服务内容为：前往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办理养老关系转

移手续；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医保关系转移手续；杭州市就业

管理服务局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。 

杭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关系转移手续，代办手续会收取

相应的服务费，详情咨询：0571-85167782。 

3.10 公租房申请须知 

    1.申请对象： 

    ①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； 

    ②新就业大学毕业生； 

    ③创业人员。 

    2.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受理时间：具体详见市住建局网站，以

当年住建局公布信息为准。 

    3.下城区住建部门办公（受理）地点：白石巷 256号下城区行政

服务中心（城北体育公园对面），咨询电话：0571-87896811；杭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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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建局网址：http://www.hzfc.gov.cn/。 

3.11 常用地址及电话 

1.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

公司地址：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155号四楼 

    业务联系：0571-85173531、85062619、85167730 

    劳动合同：0571-85062630  档案管理：0571-85167742 

    五险：0571-85167782        公积金：0571-85167740 

    户籍管理：0571-85166787    社保热线：12333 

    应届毕业生：0571-85166787 

2.“江南人才-浙大服务中心”  

地址：①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纳米楼 122-1室 

②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115 室 20、21 号窗口 

    电话：0571-88206704、88208963E-Mail：jnrc@hzrc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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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常见问答 

4.1 什么叫包干经费？员工的年包干经费是什么意思？ 

答：包干经费是指规定内的一个预算经费，结算时不论发生任何情况，

都按照这个定额来支付。 

员工年包干经费：即全年用工包干经费，指的是用工单位雇佣该

员工所需的全年用工成本，包括员工的应发工资（五险一金个人承缴

部分+个税+实发工资）、五险一金单位承缴部分、派遣管理服务费，

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的其他应缴费用。因此年包干经费并不等

同于员工实际到手的收入。 

4.2 为什么工资会有变化？ 

答：员工工资常见变化有以下几种： 

①年度调薪、续聘调薪或年终奖的发放直接影响工资的变化。 

②员工当年缴纳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基数是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

资标准（含各类奖金）计算，缴费基数高于上限的按上限计，不足下

限的按下限计。基数的调整会影响工资的变化。 

③当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会随着生活费用水平、员工平均工资水平、

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进行调整，员工工资可能会因此做相应调整。 

4.3 什么是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？ 

答：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是指：上一年度平均工资发布地区的职工平

均工资，平均工资的口径按照关于工资总额的规定计算，并以此作为

缴纳社会保险的基数（上限及下限）。职工工资收入按国家统计局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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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工资总额统计口径填报，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：计时工

资；计件工资；奖金；津贴和补贴；加班加点工资；特殊情况下支付

的工资。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＝上年度职工工资收入÷本人上年度工

作月数。 

4.4 五险一金包括哪些？缴纳比例是多少？ 

答：五险：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； 

一金：公积金。 

新增员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按当月工资进行申报，在职员工社会

保险缴费基数按照在职员工本人的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进行申报。 

目前杭州市各缴费比例如下： 

险  种 单位比例 个人比例 

养老保险 14% 8% 

失业保险 0.50% 0.50% 

医疗保险 10.50% 2% 

生育保险 1.20% - 

工伤保险 0.20% - 

住房公积金 12% 12% 

4.5 新入职员工是否有养老保险手册？ 

答：自 2009年 11月 1日起，开始采用《员工基本养老保险电子手册》；

首次参保人员不再发放养老保险手册；员工可以登录杭州市社会保险

网上办事大厅或支付宝进行查询和打印。 

4.6 如何修改杭州社保网的个人信息？ 



19 / 25 
 

答：①打开 wsbs.zjhz.hrss.gov.cn 或在网上搜索“杭州市社会保险

网上办事大厅”； 

    ②选择“个人用户登录”，切换到“支付宝二维码登录”（如果

浏览器是 IE的，要 IE9 及以上），打开手机支付宝扫一扫； 

    ③用手机确认登录后，网页上才能进入网上办事大厅，选择“业

务经办”； 

    ④在“个人网上办事”菜单下找到“个人手机号码维护”或“个

人邮寄地址维护”，即可修改相关信息。 

4.7 如何申领证历本？ 

答：员工参保后，经杭州市医保局核定后进行证历本发放。原在杭州

参保过的员工及在杭州参加过大学生医保的员工可以继续使用原证

历本，不再进行二次发放。 

4.8 女工生育申报有哪些手续？ 

答：连续缴纳生育保险费 12 个月且符合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员生育（包

括流产、计划生育手术）次月（上半年生育的当年 7月以后）至 13

个月内将相关材料报送我公司，逾期后果自负。 

申报所需材料： 

①浙江大学人事处网站下载“生育支付联系函”，并由所在学院盖章。 

②生殖健康服务证（准生证），计划生育手术需结婚证原件复印件。 

③出生证或婴儿死亡证明复印件。 

④产妇出院记录或病例记录复印件。 



20 / 25 
 

4.9 女员工在外地生育，可否享受生育险？ 

答：符合享受条件的参保女员工若在外地生育，须到当地医保定点医

院生育，出具相关材料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 

4.10 统筹外就医医疗费用如何结算？ 

答：①参保人员在跨省及省、市医保“一卡通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（包

括生育）时，符合相关规定的，可以凭本人的社保卡和证历本直接结

算医疗费。 

②参保人员因看病（包括生育）需要在统筹外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诊

治的，应根据杭州医保局有关要求办理驻外备案手续，发生的医疗费

先由个人承担一定的比例，再按规定回杭州结算，具体比例由杭州统

筹地确定。（注：驻外医保备案具体时间根据本人外出就医时间确定） 

4.11 如何办理驻外医保手续？ 

答：员工需自行申请，并递交情况说明，注明详细的个人信息，包括

姓名、身份证、所在学院、当地的详细居住地址、手机号码、邮编等，

由所在学院盖章后递交给江南公司。（注：驻外登记叁个月后才能办

理撤销手续。） 

4.12 外地户籍的员工在杭州如何享受医保？ 

答：外地户籍在杭缴纳医保，未办理医保转移手续，或在市区参保前

12 个月未在其他统筹地区连续正常参加员工医保的参保人员，须在

市区连续缴费满 6个月后，方可享受员工医保待遇。 

4.13 如何申领杭州市市民卡（社保卡）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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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答：员工参保后登录杭州市市民卡网站进行登记注册进行申领。 

4.14 如何能领取失业保险？ 

答：符合享受条件的员工（非本人意愿离职，连续缴纳失业保险 12

个月以上），在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 45天内申报享受。 

4.15 上班途中骑电瓶车摔伤，算工伤吗？ 

答：不一定。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

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申请认定工伤的，申请人需要提供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，且认定书

中受伤员工承担的事故责任为同等责任、次要责任或不承担责任，这

样才可以认定为工伤。 

4.16 如何申请办理公租房？ 

答：可登录杭州市住建局网站 http://www.hzfc.gov.cn 查看相关条

件，并以当年住建局公布信息为准。 

4.17 公积金年度调整时间是什么时候？ 

答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年调整，调整时间为每年的 7 月，调整后

的缴存基数自当年 7 月起执行。 

4.18 离职如何提取公积金？ 

答：非本市户籍缴存员工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，先办理个人

账户封存。账户封存期间，在异地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半

年以上的，办理异地转移接续手续；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，封存满半

年后可自主提取。 

http://www.66law.cn/laws/jiaotongshigu/jtsgrd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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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9 辞职手续如何办理？ 

答：员工辞职需提前壹个月将个人辞职报告（手写）递交至所在学院，

并到浙江大学人事处网站下载《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工离职离校办理

单》和《浙江大学人才派遣员工离职申请审核表》，依照流程办理校

内离校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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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人才派遣员工办理入职所需材料 

1 办理入职手续所需材料： 
①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； 

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三张(正反面)； 

③户口簿本人页、住址页复印件各两张； 

④应届生需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各一张； 

⑤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复印件一张； 

⑥人才派遣员工工作协议； 

⑦提供杭州银行借记卡（一类卡）复印件一份，并在空白处注明卡号

和姓名。 

2 办理招工录用手续所需材料： 

招工 
录用 

档案所在地 所需资料 

招工 
备案 
手续 

杭州市各区就业管理服务处 
杭州市区失业证原件(注：若有援助证要一并提供；余

杭、萧山户口也要提供失业证原件) 

应届职高毕业生 
凭户口薄、毕业证书原件去户籍所在地街道社区办理

失业证，凭失业证办理招工 

人事 
档案 
转移 
手续 

以个人名义委托在杭州人才市场 本人查询确认并告知 

以原单位名义委托在杭州人才市场 通知原单位解除转为个人委托 

委托在省、区县人才市场 公司出具调档函，由本人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

单位 
调动 
手续 

原单位 
公司出具调档函，由本人将档案转入本公司 

原单位须终止养老保险，本公司将按新基数重新投保 

3 应届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步骤 

①浙江大学人事处网站下载《人才派遣员工签订就业协议联系函》 

②完整填写《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》，部分内容填写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

地址/(档案转寄地址)：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155 号四楼 C202 室 

组织机构代码证：72005222-0  单位性质：国有企业 

邮编：310004  电话：0571-85166787  传真：0571-851735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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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络人：费老师 

请务必在签名处签上本人姓名，并留下本人正确手机号码。 

③网上注册： 

杭州市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网：http://hzrcj.zjhz.hrss.gov.cn/rsdawz/login/ 

注册办理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；毕业后可登录该网站查询档案情况。 

4 各项服务咨询电话 

劳动合同 谢老师：0571-85167746 

落户手续 费老师：0571-85166787 

女工生育 俞老师：0571-85167782 

档案管理 李老师：0571-85167742 

 


